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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细则》

的通知
津农业农村委发〔2022〕66 号

各科室（单位）：

按照区农业农村委 2022 年第 23 次主任办公会议要求，现将

《江津区农业农村委员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细则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江津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2 年 10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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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细则

第一条 为优化我区农业农村营商环境、规范农业农村部门

监管领域行政执法检查活动，正确履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事中

事后监管职责，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乡村振兴。根

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在重庆市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9〕19 号）、《重

庆市农业行政执法内部协作及信息共享管理办法》（渝农发

〔2022〕47 号）、《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印发<重庆市农

业农村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细则><2022 年重庆市农业

农村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>的通知》（渝农规〔2022〕8 号）

等文件要求，结合行业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是指在本

区范围内，区农业农村委对随机抽查目录清单事项进行有计划的

随机抽样，对目录清单事项涉及的生产、经营、使用行为及其产

品进行检查、检验，并将抽查结果进行发布和依法处理的活动。

第三条 区农业农村委坚持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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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”和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按照全面覆盖、

公开透明、问题导向、协调推进、规范处置的要求，依法履行监

督检查、协调指导等行业监管责任，督促指导本行业本领域开展

事前事中事后监管。

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、《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

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以

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权等执法职能。

第四条 区农业农村委要坚持依法监管，依法推进事中事后

监管的规范化，凡法律、法规没有规定的，一律不得擅自开展检

查；坚持公正高效，切实做到公正文明检查，减轻市场主体负担，

优化市场环境；坚持公开透明，公开随机抽查事项、随机抽查程

序和结果，保障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。开展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不得干扰相对人正常经营活动。

第五条 区农业农村委是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责

任主体，按相关要求编制本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方案，

并负责组织实施和信息公开。

第六条 区农业农村委要结合监管工作需要，及时修订本行

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事项目录清单，并通过“互联网+监

管”工作门户网站对外公开。监管事项目录清单应包括事项名称、

抽查内容、抽查依据和抽查主体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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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区农业农村委要依据法定职责，分级建立检查人

员、执法人员和检查对象动态名录库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八条 区农业农村委要合理确定监管事项年度抽查比例

和频次，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，又要防止抽查过多造成扰

民。对列入“黑名单”的检查对象，可以提高抽查频次。

第九条 区农业农村委开展监管事项抽查时，要通过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系统，采取摇号、机选等方式，从检查人员、执法

人员和检查对象动态名录库中，随机抽取检查人员、执法人员和

检查对象。抽取的检查人员、执法人员与被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

的，应依法回避。

第十条 区农业农村委在现场检查时，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

职责，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要履行执法监管职责，做好行业

监管信息与行政执法证据的共享互用，做到部门内部行政执法协

作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。要强化与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

协同监管，有效推动“联合检查、一次到位、执法结果共用互认”。

第十一条 区农业农村委可采取实地核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

监测等方式，科学实施抽查检查；涉及专业领域的，可以委托有

资质的机构开展检验检测、财务审计、调查咨询等工作，或依法

采用相关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。鼓励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问题发

现能力，实现全过程留痕。

第十二条 检查记录及相关资料要经检查人员和被抽查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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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签名确认，要完整记录检查时间、检查地点、执法人员、检查

对象、样品抽取等检查过程。必要时进行现场录音、录像，检查

过程资料归档保存备查。在开展重大监督检查活动时，可探索通

过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媒体、企业代表等方式现场监督检

查过程，坚决杜绝暗箱操作、人为干扰等问题发生。

第十三条 检查时抽取的样品要在检查任务结束 5 个工作

日内，送交具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；送检样品的比例不得

低于执法检查中抽取样品的百分之五十；送检样品要采取摇号、

机选、抽签等方式在检查抽取的全部样品中随机确定。

第十四条 区农业农村委检查人员在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过程中，发现监管对象有疑似违法违规行为，需要进一步调

查、取证、立案查处或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，要在 5 个工作日内

向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书面移交涉嫌违法线索，并协助区农

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开展调查处理。对属于其他部门管辖的违法

行为线索，要 5 个工作日内依法移送有权部门处理。

第十五条 区农业农村委要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任务

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将检查对象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检查

类别、检查事项、检查依据、检查时间、检查结果、检查人员等

信息，通过“信用中国（重庆）门户网站—重庆市‘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’监督信息系统”集中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第十六条 区农业农村委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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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妨碍检查对象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，不得刁难检查对象，杜

绝吃拿卡要，有失职渎职和违纪行为的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
